临床医技科室护工（非医疗护理员）

服务阳光推介需求

一、项目概况

1.概况

	序号
	名称
	岗位数
	备注

	1
	临床医技科室护工（非医疗护理员）
	140
	


备注：服务方需根据工作内容、标准等合理配置相应岗位人员数量和资质要求。

2.采购服务期：共3年，合同一年一签。

3.预算金额：874.71万元/年，三年共计2624.13万元。

二、服务具体要求及标准

各科室护工在病区护士长领导下、病区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工作，遵守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、劳动纪律、医德医风、院感管理等相关规定，遵守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基本行为规范，爱岗敬业，服从工作安排。

1.护工基本素质要求

尊重病区工作人员，团结护工同事，爱护病患，一切以病人为中心，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，让病人满意。洁身自爱，忠诚老实，一视同仁，诚信尊重，态度和蔼，语言亲切，微笑服务，认真周到。注意保护病人隐私，文明用语，保持良好的服务态度。

2.护工岗位工作职责

严格执行医院及各科室制定的护工岗位工作职责，按工作流程及内容保质保量完成岗位工作任务，积极主动，认真负责，具体包括：

2.1及时做好病区患者饮用水供应，协助做好配餐室管理工作，及时解决病人的生活需求。必要时协助生活不能自理或部分自理的病人完成晨、晚间梳理、洗漱、擦浴、修剪指甲、打饭、喂饭及其他生活护理等。

2.2协助护士做好病室管理。打扫床单位，整理病室环境，保持病房床单位、床头桌、抽屉、衣柜等整洁干净，协助病人合理放置物品。备好床单元，迎接新病人；协助需要转科的病人整理物品；为出院病人行床单元终末消毒处理。协助做好床单、被服、家具等的管理，及时为患者更换床单、被服，确保床单、病员服干净无污迹。

2.3协助护士做好病房轮椅、平车等管理。根据需要，协助护送病区患者外出检查、诊治等，负责领送病区物品、药品及病区病理、检验标本的送检和其他外勤工作。

2.4随时巡视病区，及时解决和满足病人的生活需求。保持病区清洁、整齐、安静、安全、舒适。

2.5在病区护士长、护士的指导下，协助对病区患者采取适当的安全保护措施，严防患者发生跌倒、坠床、烫伤、走失、自杀、管道脱落等不良事件。

2.6协同清洁人员负责病区环境（包括医护办公区、治疗室、处置室、病房等区域）的清洁维护，按院感相关规定协助完成病区常规物品的清洁消毒处理，负责处置间医疗废物的分类、收送、称重、登记等工作。

2.7在岗位工作中，护工既要与医务人员及病人家属保持有效沟通，又要恪守岗位职责，不多言多语，尤其不要参与谈论病人疾病诊疗情况、患者及家属隐私等，不做与岗位工作无关的其他事宜。不超越职责范围违规进行任何医疗护理专业操作，不随便进入医生办公室、护士站翻阅病历和其他医疗文件。

2.8熟悉各科室具体管理要求，执行各科室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。

3.护工纪律规范及严禁行为

3.1服从病区护士长排班安排，不迟到、早退、旷工，上班时间不脱岗随意离开病区及医院，遇有特殊情况，需得到护士长或专职负责人同意，并提前通知病人及家属，妥善做好工作接班安排。

3.2严禁护工之间向患者相互介绍陪护人员并收取提成。

3.3严禁利用工作便捷为自己谋私利，包括上班时间干私活，以私人名义照顾病人并收取财物等。

3.4严禁给院内死亡病人穿戴寿衣并收取费用。

3.5严禁向患者及家属贩卖护理垫、尿壶、束缚带、卫生纸等患者所需生活用品。

3.6严禁以任何名义（包括配餐、购物、押金、买卖生活用品、贩卖寿衣等）私自向患者及家属收取钱财、暗示或索要财物，接受、占用病人的食品、物品等私人用品。

3.7严禁消极怠工，利用外勤工作之余在外逗留。

3.8严禁违反院感规定，倒卖各类医疗废品废物，严禁在上班期间佩戴戒指、手链、手镯等首饰，严禁穿戴工作服、口罩、手套到职能部门等医院工作区。

3.9严禁违规在病区使用电器（包括电炉、电饭锅、电水壶等）。

3.10严禁在病房嬉笑打闹、吸烟饮酒、闲逛乱窜及留宿。

3.11严禁在院内（尤其与患者及家属）发生争执、打骂，吵架等不良行为。

3.12严禁违规介绍殡葬服务。

3.13严禁泄露患者信息。
三、商务需求
（一）基本要求

资质条件：有效的三证合一营业执照。

（二）报价要求

1.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，包含：员工基本工资、绩效考核、社会保险费、福利费、特殊岗位绩效、加班费、服装费、值班补贴、通讯费、差旅费、低值易耗品费、防疫防护用品费、固定资产折旧费（包括但不限于项目使用电脑、工具设备等）、人员培训费、管理费、风险费、税费、公共责任险和员工意外险等完成本项目的所有费用。

2.投标人要明确列出不同岗位员工工资，员工工资不得低于重庆当地最低工资标准。

3.投标人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为其所有员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，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等相关规定。

4.在合同期内，如因永川区社保局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出现调整，则采购方负责服务岗位的最低标准人力数调整部分的50%，其余由中标人自行负责。

5.中标人为实施服务所需的办公家具、设备、软件（包括计算机硬件）、防护用品等由其自行提供，中标人负责上述设备的维修、保养和设备更新。

6.护工岗位数量须根据医院具体需求进行调整。

7.各岗位需求
	科室
	工作时间
	岗位数
	每周工作天数
	岗位包干单价（元/月/岗）

	一、萱花院区

	血液内科
	24小时
	1
	7
	

	放射科
	8小时
	2
	7
	

	消化内科
	8小时
	2
	7
	

	急诊医学科
	24小时
	2
	7
	

	
	8小时
	1
	7
	

	肿瘤内科
	24小时
	1
	7
	

	中医康复中心
	8小时
	1
	7
	

	内分泌科
	24小时
	1
	7
	

	儿科
	24小时
	1
	7
	

	新生儿
	24小时
	1
	7
	

	
	8小时
	1
	7
	

	血透室
	8小时
	2
	7
	

	耳鼻咽喉科
	8小时
	1
	7
	

	核医学科
	8小时
	1
	7
	

	老年医学科
	24小时
	1
	7
	

	肾病风湿科
	24小时
	1
	7
	

	输血科
	12小时
	1
	7
	

	检验科
	12小时
	1
	7
	

	
	8小时
	3
	7
	

	病案室
	8小时
	1
	7
	

	小计
	
	26
	
	

	二、大安院区

	感染科
	24小时
	1
	7
	

	消化内科
	8小时
	2
	7
	

	血透室
	8小时
	1
	7
	

	神经内科
	24小时
	1
	7
	

	肛肠科
	24小时
	1
	7
	

	综合病区
	24小时
	1
	7　
	

	手术室
	8小时
	2
	7
	

	检验科
	12小时
	1
	7　
	

	
	8小时
	1
	7
	

	小计
	
	11
	
	

	三、兴龙湖院区

	全科医学科
	24小时
	1
	7
	

	骨科（创伤）
	24小时
	1
	7
	

	骨科（关节）
	24小时
	1
	7
	

	骨科（脊柱）
	24小时
	1
	7
	

	胃肠外科
	24小时
	1
	7
	

	放射科
	8小时
	5
	7
	

	消化内科
	24小时
	1
	7
	

	
	8小时
	4
	7
	

	肝胆外科
	24小时
	1
	7
	

	胸心外科
	24小时
	1
	7
	

	
	8小时
	1
	7
	

	ICU
	24小时
	2
	7
	

	
	8小时
	2
	7
	

	烧伤整形科
	24小时
	1
	7
	

	急诊医学科
	24小时
	2
	7
	

	
	8小时
	1
	7
	

	肿瘤内科
	24小时
	1
	7
	

	产科
	24小时
	1
	6　
	

	中医康复中心
	24小时
	1
	7
	

	
	8小时
	1
	7
	

	妇科
	24小时
	1
	7
	

	血透室
	8小时
	1
	7
	

	神经内科
	24小时
	2
	7
	

	口腔科
	8小时
	2
	7
	

	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
	24小时
	3
	7
	

	耳鼻咽喉科
	24小时
	1
	7
	

	
	8小时
	2
	7
	

	核医学科
	8小时
	2
	7
	

	乳甲疝血管外科
	24小时
	1
	7
	

	供应室
	24小时
	1
	7
	

	
	8小时
	17
	7
	

	眼科
	8小时
	3
	6
	

	心血管内科
	24小时
	3
	7
	

	神经外科
	24小时
	2 
	7
	

	
	8小时
	1
	7
	

	泌尿外科
	24小时
	1
	7
	

	手术室
	24小时
	1
	7
	

	
	12小时
	1
	7
	

	
	8小时
	15
	7
	

	健康管理科
	8小时
	2
	6
	

	输血科
	24小时
	1
	7
	

	
	8小时
	1
	7
	

	检验科
	12小时
	1
	7
	

	
	8小时
	4
	7
	

	病理科
	8小时
	1
	6
	

	病案室
	8小时
	2
	5
	

	小计
	
	102
	
	

	医疗美容中心
	8小时
	1
	7
	

	合计
	
	140
	
	


8.护工服务岗位报价表
	序号
	工作时间
	岗位数
	岗位包干单价（元/月/岗）
	小计/年

（元/年）


	备注

	1
	8小时
	89
	
	
	投标所报包干单价，应包含与业务相关的所有费用，如五险一金、福利费、节假日加班、周末加班、工具设备、耗材、办公用品、培训、管理费、税费等所有费用。

	2
	12小时
	5
	
	
	

	3
	24小时
	46
	
	
	

	4
	合计（元/年）
	
	


